聚氨酯泡沫行业2025年度淘汰项目企业支付核查
工作大纲
(CS-12)
A. 背景
《中国聚氨酯泡沫行业HCFC-141b淘汰第二阶段行业计划》于2016年1月由世界银行与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联合制定，并在第77届《蒙特利尔议定书》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获得批准。2019年12月第84次会议批准了修订后的行业淘汰目标及资金安排，并要求中方在第86次会议提交修订后的行动计划。中国聚氨酯泡沫行业修订后的行动计划已于2020年9月提交至第86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通过审议。我国约定到2026年全面禁止聚氨酯泡沫行业使用HCFC-141b。
2025年，第三批共计23个淘汰子项目（8家泡沫企业及15家组合聚醚企业）获得第二阶段聚氨酯泡沫行业计划赠款资金支持，可实现6,308吨HCFC-141b的淘汰。
根据与受益企业签订的合同条款，采用水/ HFO 技术的6家泡沫企业合同需分三次支付增加运行费用（IOC）资金，采用碳氢类（HC）技术的2家泡沫企业合同需分四次支付增加投资费用（ICC）资金，而采用水/ HFO 技术的15家组合聚醚企业合同除需分四次支付ICC资金外，还需额外支付一次替代技术推广费用（APC）资金。为确保项目淘汰绩效达标，各企业所实施的财务管理及资金拨付均严格遵循世界银行与中心相关规定。因此，在向受益企业进行最终付款前，必须聘请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对与子项目绩效挂钩的资金拨付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B. 目的
本项目旨在遴选会计师事务所，对23家项目企业的子项目绩效开展现场完工核查工作，重点评估项目淘汰进度、资金使用状况、项目拨款执行情况、资金管理规范性，核查含氢氯氟烃（HCFCs）及预混组合聚醚库存情况，并统计已拆除设备数量（如有）。每次核查后将出具现场核查报告，同时提出对已支付及待支付款项的建议。
C. 工作内容
鉴于各淘汰项目的付款时间表存在差异，计划在项目验收前对6家采用水/ HFO 技术的泡沫制品企业进行现场IOC核查。
针对采用HC技术的泡沫制品企业合同，计划在项目验收前对每家企业进行现场ICC核查。
针对组合聚醚淘汰项目，计划在15家淘汰项目中每家的最后一笔ICC付款前进行现场ICC核查；当组合聚醚企业向下游输送合同约定的特定数量替代发泡材料后，再进行一次现场APC核查。
因此，总共需要38份报告。
资金拨付审核工作将由选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执行。该会计师事务所将聘请一名独立泡沫技术专家参与每次审核。
核查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
A) 现场核查。根据世界银行、中心和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以及《项目实施手册》（PIM）中规定的规则，会计师将审查项目的执行情况、项目资金状况，评估资金拨付与财务管理，并开展以下工作：
a. 核查绩效指标、采购数量、成本及付款状态与条件，包括向供应商支付的多元醇、替代发泡剂、添加剂（适用于组合聚醚企业）、含替代成份的预混组合聚醚及异氰酸酯（MDI）（适用于泡沫企业及泡沫/预混组合聚醚生产/检测设施）采购款项；财务支出记录、含替代成份及 MDI 的原预混组合聚醚采购发票或泡沫企业发票等。组合聚醚企业还需提供对下游泡沫企业的培训记录，以及组合聚醚企业与下游泡沫企业间销售/补贴替代产品的交易往来记录。
b. 需收集以下信息：新购置设备的款项与合同约定采购计划的对比情况；设备处置情况（包括处置方式及与废物回收企业或其他相关公司的交易记录，如有）与合同规划内容的差异分析。
c. 报告中需记录以下信息：合同签署后HCFC-141b及含HCFC-141b预混组合聚醚的消耗量与采购情况，同时需注明每批HCFC-141b的采购日期及含HCFC-141b预混组合聚醚的库存量。
d. 如涉及多边基金（项目）资金，需审阅招标文件或采购合同，并核查企业生产/销售日志及其他生产相关官方记录。
e. 审核受益企业编制的原料采购计划及原材料采购使用情况，以核实泡沫/预混组合聚醚的生产情况、含HC/水/ HFO 的组合聚醚实际用量，以及生产/销售过程中实际使用的MDI。
f. 审查企业财务记录，包括基线及转换后原材料与替代品的成本、每单位泡沫/预混组合聚醚的生产成本、产品销售及产量数据，以及与转换前/后相关产品的销售合同与销售渠道。
g. 针对组合聚醚项目，需审核组合聚醚企业向下游泡沫企业提供的培训记录，包括技术培训会议纪要、会议组织费用财务凭证及咨询记录。
h. 审计师为进行充分验证而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以及在与基线值和计划逐步淘汰方案存在显著偏差的情况下，需提交的成本数据、生产及消费水平相关文件。
B) ICC/IOC/APC核查报告的编制。ICC/IOC/APC核查报告将由会计师事务所编制，并提交中心审核。核查报告应包含现场核查结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a)财务状况；b)项目资金财务管理评估；c)资金拨付状态及条件；d)原材料消耗与采购信息（如有）；e)相关设备采购信息（如有）；f)基线技术与替代方案生产成本对比（针对淘汰合同）；g)实际绩效与合同条款的对比分析；h) 中心要求或与前述条款及规定相关的其他信息。
D. 产出
合同产出包括：a)针对泡沫企业的水/ HFO技术转换IOC核查报告；b)针对泡沫企业的HC技术转换ICC核查报告； c)针对组合聚醚企业的ICC和APC核查报告。
E. 资质要求
本次项目将采用基于咨询顾问资历的选择（CQS）的采购方式。顾问需满足以下要求：
1)	具备至少5年企业财务审计及项目财务审计报告编制经验；
2)	需近5年内具备以下相关经验：能够制定切实可行且合理的核查方案，并配备财务人员与技术专家以完成相关任务；
[bookmark: _Hlk40719970]3) 过去5年内曾执行过类似核查任务。
F. 日程安排
本合同预计执行1.5年，总工作量约456天。现场核查将随各子项目实施进展开展，每份核查报告应在现场核查完成后20天内提交。
[bookmark: _GoBack]建议至少配置三名人员参与项目实施，包括一名团队负责人、一名技术专家及一名团队成员。关键岗位人员的最低资质要求如下：

	位置
	资质要求

	团队负责人
	1. 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及协调能力；
2. 注册会计师；
3. 具有至少5年对中国企业财务评估或核查工作经验；
4. 熟悉聚氨酯泡沫行业ODS淘汰活动。

	技术专家
	1. 至少5年聚氨酯泡沫制造或研究经验；
2. 在过去5年内具备编制可行且合理的技术核查报告的经验；
3. 熟悉中国聚氨酯泡沫行业中的设备及替代技术。

	团队成员
	1. 具备合作精神及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2. 具有至少2年对中国企业财务评估或审计核查经验；
3. 愿意并能够在中国境内频繁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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